 



区交通委关于G15 沈海高速（嘉金段）叶榭镇新源人家路段增设声屏障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深度）的批复

叶榭镇：

你单位《关于G15 沈海高速（嘉金段）叶榭镇新源人家路段增设声屏障工程的请示》（叶府〔2022〕112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工程建设依据              
新源人家系叶榭镇动迁安置住宅小区，于 2012 年 4 月建成入住，该小区位于G15高速公路东侧，距离公路约65-75m。随着近年来该高速路段车流量不断增长，导致交通噪声污染日趋严重，影响了高速公路沿线居民的生活，小区居民多次反映高速公路噪声扰民问题。为降低区域沿线车辆噪音污染，改善小区声环境，保证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故在G15 沈海高速（嘉金段）叶榭镇新源人家路段增设声屏障工程。
二、工程项目审核意见
同意该项目按《G15 沈海高速（嘉金段）叶榭镇新源人家路段增设声屏障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深度）》进行实施，项目承办单位（代建单位）为上海沪申高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具体批复如下：
（一）工程规模:
本工程在G15高速公路东侧现状两段声屏障之间（G15高速上行K1314+904～K1315+475段）新建声屏障，长度约572米。路基段总高6m，桥梁段总高4m。
本工程声屏障样式、屏体材料及结构设计等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方案设计布置实施。
（二）建设内容:
本工程位于城郊高速公路沿线，采用开放式声屏障，材料采用微孔铝板声屏障。

1、一般路基段声屏障

新建路基声屏障设置在现状土路肩上，声屏障中心线距离硬路肩边线为1.5m，现有绿化须拆除。声屏障上部为吸声屏体高5m，下部为钢筋混凝土墙身和基础，墙身顶标高高于路面1m。声屏障立柱为250×250×9×14mmH型钢，间距2.5m。

2、桥梁段声屏障

在既有混凝土护栏基座上新建钢牛腿基础，安装声屏障于钢牛腿上，屏体高4m。声屏障立柱为200×200×8×12mmH型钢，间距2.25m。

三、工程建设标准
设计使用年限：屏体15年，墙身和基础50年，立柱30年；
结构安全等级：二级；     环境作用等级：I-C类；
裂缝控制等级：三级；     基本风压：0.55KN/m2；

地面粗糙度类别：B类；   声屏障降噪系数：≥0.60。

四、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工程总投资为1017.46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713.21万元，其他建设费212.77万元，预备费46.30万元，前期费用45.18万元。本工程建设资金由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自筹。
接文后，请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按照专家评估意见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方案和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方案，做好既有道路沿线地上、地下管线的保护工作；按照相关部门征询单中的意见规范执行，按程序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合规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控制项目投资，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如需对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等事项进行调整，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上报。
该批复文件有效期两年，项目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该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特此批复。
2022年10月27日
	松江区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0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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